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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票据伪造人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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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票据伪造人是伪造票据的实际行为人。伪造人伪造签章的行为在主观上应是出

于故意 ,且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伪造人因其并未以自己的名义在票据上签章 ,一般认为 ,

伪造人不享有任何票据权利 ,也不承担任何票据义务。但是 ,肯定伪造人应负担票据义务、承

担票据上责任的观点逐渐成为有力的主张 ,主要有伪造人行为说和类推适用说两种学说。伪

造人是票据伪造法律关系的最终义务人 ,应承担由伪造行为导致的全部不利后果。伪造人可

能承担的票据外的法律责任 ,包括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及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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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伪造 ,是一种票据行为的异常形态。票据

伪造行为产生票据瑕疵 ,使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发生

变化 ,以至于发生票据外的其他法律关系。票据伪

造是票据法律关系中既特殊又复杂的问题。各国

票据法对票据伪造问题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并形

成了各自的防范、救济制度 ,我国现行票据法对此

也作了相应的规定。本文就实施票据伪造行为的

票据伪造人为立足点 ,对票据伪造人所应承担的法

律责任作一全面的分析 ,以期对我国票据法的实施

与完善有所裨益。

一、票据伪造中的伪造人
票据伪造 ,是指行为人假借他人的名义 ,而在

票据上为一定的票据行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票

据伪造也就是票据行为的伪造 ,亦即票据签章的伪

造。[ 1 ]票据伪造既然是由伪造签章构成的票据行

为的伪造 ,而票据签章又是票据行为的基础 ,是各

种票据行为共同的形式要件 ,因此 ,票据伪造可能

涉及各种不同的票据行为 ,既可能是出票签章的伪

造 ,也可能是承兑、背书、保证等签章的伪造 ,而无

论是何种行为签章的伪造均构成票据伪造。

为票据伪造行为的行为人即为伪造人。伪造

人是伪造票据的实际行为人 ,但伪造人并未以自己

的名义在票据上签章 ,因而 ,伪造人并非票据上的

行为人 ,亦即“票据行为人 ”。伪造人所为的票据

伪造行为 ,可以采取任何方式 ,例如 ,模仿他人签

名、私刻他人印章、盗用他人印章、滥用由自己保管

的他人印章等等 ,均构成票据伪造。

伪造人伪造签章的行为在主观上应是出于故

意 ,且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 2 ]模仿他人的签

名、私刻他人印章和盗用他人印章等行为 ,如果不

经过蓄谋则不能够完成 ,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 ,并

且伪造人伪造签章的行为 ,其目的必须是使用伪造

票据 ,无论是为了伪造人本人的利益 ,还是为了给

他人造成损害 ,都必须要有将伪造票据作为有效票

据使用的意图。如果假冒他人在票据样本上的签

章不是为了使用票据 ,而是为了教学或者研究 ,则

不构成票据伪造。[ 3 ]

二、票据伪造人的票据责任
在票据法上 ,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责任 ,即票据

上责任和票据外责任 ,通常将票据上责任称为票据

责任。当合法持票人的付款请求权未能实现而遭

受了损害时 ,在票据上产生的不是义务人的赔偿责

任 ,而是追索义务人的偿还义务 ,因此 ,票据上的权

利救济都表现为对票据义务的履行 ,票据责任的本

质是票据义务。换言之 ,承担票据责任即是说票据

债务人履行向持票人支付票据所载金额的义务。

而我国《票据法 》规定的 ,在票据当事人违反票据

义务或者实施不法行为时行为人所应承担的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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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则属于票据外责任。

(一 )对伪造人票据责任的一般认识

伪造人是伪造票据的实际行为人 ,但伪造人并

未以自己的名义在票据上签章 ,而是假借他人的名

义完成了票据行为 ,即在该票据上并无伪造人本人

的真实签章 ,因此 ,从票据的外观上看 ,票据上的任

何一个票据权利和票据义务均与伪造人无关。按

照票据法的签章人负责原则 ,伪造人不享有任何票

据权利 ,也不承担任何票据义务。

但是 ,如果根据前述的票据法原则 ,不要求伪

造人承担票据责任则可能有利于伪造人 ,而不利于

对合法持票人的保护。因为对于票据持票人来说 ,

比起依侵权行为责任求得救济 ,直接要求伪造人承

担票据责任、履行票据义务 ,在举证责任以及请求

额等方面更为有利。鉴于此 ,肯定伪造人应该承担

票据责任的观点逐渐成为有力的主张。

(二 )肯定伪造人承担票据责任的学说

肯定伪造人承担票据责任的学说 ,主要有伪造

人行为说和类推适用说。

1. 伪造人行为说

伪造人行为说以日本学者大隅健一郎和鈴木

竹雄为代表。[ 4 ]该学说认为 ,通常的法律行为不问

行为人是使用他人的名义或者虚构人的名义 ,只要

是本人亲自所为的行为 ,则应负行为人的责任。在

票据伪造的场合 ,伪造人作为亲自为票据行为的本

人 ,即使是以他人的名义而为票据行为 ,也应对自

己所为的行为负责。对此 ,该说进一步解释到 :这

种理解并不违反票据的文义性 ,因为票据的文义性

是指票据的权利和义务必须严格依票据上所记载

的文义确定 ,其针对的主要是票据债务的内容而不

是票据债务人 ,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广泛地存在将妻

子的名称作为自己的名称而为票据行为的事实 ,有

关判例也认定该实际行为人应承担票据责任。

笔者认为 ,这一学说存在两点不合理之处。第

一 ,伪造人行为说认为 ,该说的理解不违反票据的

文义性 ,但笔者认为该说违反了票据行为的文义行

为性 (亦称票据行为的外观解释原则 )。在票据伪

造的场合 ,伪造人是以他人的名义为票据行为 ,在

票据上所记载的是被伪造人的票据签章 ,而依票据

行为的外观解释原则 ,票据行为必须依票据所载文

义进行解释 ,那么 ,票据签章这一票据行为也应以

票据上的记载为准。既然伪造人所为的虚假票据

行为在票据上表现为被伪造人所为的票据行为 ,就

应由被伪造人承担票据责任 ,若由伪造人承担票据

责任 ,则违反了票据行为的文义行为性。因此 ,不

能从“不违反票据的文义性 ”这一点上获得由伪造

人承担票据责任的合理的解释。换言之 ,不能从票

据行为 (或票据 )的外观形式上寻求使伪造人承担

票据责任的根据。第二 ,行为人习惯性使用他人的

姓名而为票据行为的情况不同于票据伪造。一般

认为 ,票据签名所使用的姓名不限于本人的姓名 ,

即使是他人的姓名在习惯性使用以及多次使用的

场合 ,可以作为行为人的姓名而进行有效的票据行

为。但是在票据伪造的场合 ,对于伪造人来说 ,并

无将他人的姓名作为自己的姓名而使用的主观性

意图 ,相反 ,是为了将履行票据义务的责任转嫁于

他人而自己从中牟取非法利益。因此 ,习惯性使用

他人的姓名而为票据行为的情形与票据伪造行为

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2. 类推适用说

所谓类推适用说 ,就是类推适用票据法关于无

权代理的规定 ,使票据伪造人承担与无权代理人同

样的法律责任。票据法规定的无权代理人的责任 ,

并非依应承担责任的代理人签名而发生的行为责

任 ,而是依其所进行的、由名义人本人承担票据上

责任的表示而发生的一种担保义务 ,即因为行为人

代替本人进行了意思表示 ,那么在本人不能承担其

法律后果时 ,应由行为人代替本人承担责任。[ 5 ]在

票据伪造的场合 ,没有任何权限使用名义人本人签

章的伪造人 ,在票据上作出了由本人承担某种票据

上责任的表示 ,在这一点上与无权代理行为并无不

同。并且因票据是文义证券 ,比起无权代理行为 ,

票据伪造行为更直接地表现出 :似乎该票据行为是

由本人 (被伪造人 )亲自而为 ,其行为后果直接归

属于本人。[ 6 ]对于信赖这种外观表示的第三人 ,伪

造人即使未在票据上以自己的名义为签章 ,仍应履

行担保责任 ,在被伪造人不履行票据上义务时 ,应

由伪造人代为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因此 ,在确认

票据签章人责任时 ,并不因代理表示的有无而产生

本质性的差异 ,对于无任何代理表示而直接作出本

人签章行为的伪造人 ,亦可以类推适用票据法有关

无权代理人责任的规定 ,使伪造人承担与无权代理

人同样的担保责任。需要指出的是 ,对于已知伪造

票据而仍取得票据的持票人 ,则无类推适用无权代

理人责任的余地 ,票据伪造人对于该恶意持票人不

负任何票据上义务 ,也就不承担任何票据责任。类

推适用说已在判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三 )对我国现行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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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票据法 》第 4条规定 :“票据出票人制作

票据 ,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 ,并按照所

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 ;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 ,

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 ,并出示票据 ;其

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 ,按照票据所记载的

事项承担票据责任。”这一规定所确定的就是票据

法的重要原则 ,即签章人负责原则。这表明 ,我国

实行严格的显名主义原则 ,只有在票据上以自己的

名义进行签章的人才对所载文义承担票据责

任。[ 7 ]因此 ,根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 ,伪造人自身

作为票据签章人以外的第三人 ,不承担任何票据上

的责任 ,即不履行任何票据义务 ,包括付款义务和

偿还义务。也就是说 ,当伪造人伪造出票的时候 ,

持票人不能依伪造出票的票据 ,对伪造人请求支付

票据金额 ,伪造人也不承担伪造票据的付款义务 ;

同样 ,当伪造人伪造背书时 ,追索人也不能依伪造

背书的票据 ,对伪造人请求偿还票据金额 ,伪造人

也不承担伪造票据的偿还义务。

然而 ,不要求伪造人承担票据责任 ,不利于对

合法持票人的保护。在票据伪造的场合 ,如果持票

人是从伪造人手中取得票据 ,而后向付款人请求付

款时 ,付款人基于正当理由拒绝付款 ,在这种情况

下 ,若该票据上无其他真实签章人存在 ,即使持票

人属合法持票人 ,其正当的票据权利也无法实现 ,

只能根据民法有关侵权行为的规定 ,请求伪造人承

担侵权责任。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又负有举

证责任 ,即必须举证证明伪造人有故意或过失 ,否

则其因伪造票据而遭受的损失无法获得赔偿 ,只能

自行承担 ,这明显加重了合法持票人的负担。

笔者认为 ,应该摒弃伪造人不承担任何票据责

任的观点 ,类推适用有关无权代理的规定 ,而直接

追究伪造人的票据责任 ,强制伪造人履行相应的票

据义务。这样一来 ,一方面可以不通过依侵权行为

的损害赔偿请求这一迂回的方法 ,直接依票据而实

现权利救济 ;另一方面 ,赋予善意持票人更多的选

择自由 ,使其可以在行使票据权利和损害赔偿请求

权中 ,选择一个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合

法利益。可见 ,将票据伪造人追加为原票据关系上

的票据义务人 ,即可对善意持票人给予更为充分的

保护 ,有助于保障交易的安全。[ 8 ]

三、票据伪造人的票据外责任
伪造人是票据伪造法律关系的最终义务人 ,因

其伪造行为的存在 ,多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和正常的

票据交易秩序受到了影响和破坏 ,伪造人应该承担

由其违法行为导致的全部不利后果 ,任何票据关系

当事人在其利益因伪造人的伪造行为而受到损害

时 ,均可以请求伪造人承担法律责任。伪造人要承

担的法律责任 ,针对的是该伪造人所为的票据伪造

行为 ,而不是形式上的票据行为 ,换言之 ,伪造人承

担的是违反法律规定的票据法上的义务 (“票据上

的记载事项应当真实 ,不得伪造、变造 ”)后产生的

责任 ,而不是基于其所为的票据行为而承担的票据

责任。伪造人可能承担的责任 ,按其性质来看 ,通

常包括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三种责任。

(一 )票据伪造人的民事责任

我国《票据法 》第 106条规定 :“依照本法规定

承担赔偿责任以外的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 ,给

他人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从民

法上看 ,伪造人的票据伪造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 ,

即故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因而 ,其应承担

的民事责任是侵权责任。基于伪造人的票据伪造

行为而遭受财产损害的票据当事人可以根据民法

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 ,要求伪造人进行损害赔偿。

1. 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

伪造人对其票据伪造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 ,应该限于损害赔偿请求权人

因该伪造票据的行为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具体包

括 :请求权人因票据不获承兑或付款而损失的票据

金额 ;请求权人为行使和保全票据权利而支付的有

关费用 ;因伪造行为而使票据金额延迟支付的情况

下 ,从票据到期日到票据实际支付日的票款利

息。[ 9 ]

需要指出的是 ,损害赔偿请求权人若因与票据

伪造人发生直接的原因关系而招致其他的经济损

失 ,则应区分具体情况进行判断。例如 ,请求权人

与票据伪造人有某种合同关系 ,伪造人承诺以票据

形式支付款项 ,而因伪造人的票据伪造行为 ,请求

权人不仅不能获得票据所载金额 ,其他的期待利益

也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 ,请求权人除请求偿还

票据款项之外 ,当然得依民法的规定请求赔偿其他

的经济损失 ,但是这种损害赔偿已不是基于票据伪

造这一侵权行为 ,而是基于票据法律关系之外的原

因关系而产生 ,所以不是侵权行为之债 ,而是合同

之债 ,在法律适用上不能将二者不加区分地一并处

理。[ 10 ]

2. 损害赔偿请求权人

伪造人是票据伪造行为的实际行为人 ,伪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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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担由其违法行为产生的全部损失 ,任何票据

关系当事人在其利益因伪造人的伪造行为而直接

受到损害或者在履行了相应的票据义务后 ,都可以

请求伪造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票据伪造法律关

系中 ,损害赔偿请求权人主要包括持票人、追索义

务人、承兑人与付款人以及被伪造人。

(1)持票人

在伪造出票的情况下 ,伪造票据的持票人并未

受让真实有效的票据权利 ,因此有可能在向承兑人

请求承兑或向付款人请求付款时 ,被拒绝承兑或拒

绝付款 ,若该伪造票据上没有其他真实签章人 ,善意

持票人又不能向被伪造人进行追索 ,就当然地发生

财产损害 ,伪造人应就该损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在伪造背书的情况下 ,由于在票据上至少有

出票人的一个真实签章 ,因而善意持票人可能由此

获得清偿而不发生损害。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持

票人并不当然地成为损害赔偿请求权人 ,伪造人亦

不需要对持票人承担赔偿责任 ,但可能对其他受害

人承担赔偿责任。

(2)追索义务人

在伪造票据上存在多个真实签章的情况下 ,善

意持票人不能获得付款后 ,可对其前手进行追索 ,

该前手则成为追索义务人。如果该追索义务人与

追索权人之间不存在法定的抗辩事由 ,追索义务人

即应承担偿还义务。追索义务人在履行了偿还义

务后即成为票据权利人 ,可以对其前手行使再追索

权。在最后一个追索义务人履行了付款责任之后 ,

不能再继续进行追索时 ,只能依民法的有关规定向

伪造人请求民事上的损害赔偿。

(3)承兑人与付款人

在伪造人伪造出票的场合 ,承兑人或付款人由

于自己的过错对该伪造票据承担了付款义务时 ,不

能将损失转嫁于被伪造人而请求被伪造人予以补

偿 ,其遭受的损害只能向伪造人请求损害赔偿。

(4)被伪造人

在通常情况下 ,伪造人对被伪造人并不造成直

接的财产损失。例如 ,在伪造人伪造出票时 ,被伪

造的出票人当然得主张签章伪造的抗辩 ,拒绝履行

付款义务 ;而在伪造人伪造背书时 ,被伪造的背书

人亦得主张签章伪造的抗辩 ,拒绝履行追索义务 ,

因此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发生被伪造人的财

产损失。票据伪造对被伪造人造成直接损害的 ,可

能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被伪造人依伪造票据承担了

付款 ,例如被伪造人的代理付款银行在无恶意或重

大过失的情况下 ,依伪造票据代替被伪造人进行了

付款 ;另一种则是被伪造人原为票据权利人 ,而伪

造人假冒其名义将其票据权利转让 ,从而造成被伪

造人的财产损失。在这两种情况下 ,伪造人均应对

被伪造人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但是其民事责任的

性质并不相同。在第一种情况下 ,伪造人的民事责

任是因票据伪造这一不法行为而发生 ,所以产生的

是票据伪造的民事责任 ;而在第二种情况下 ,伪造

人的民事责任实际上并不是基于票据伪造而发生 ,

更确切地说是基于盗窃或者骗取票据这一不法行

为而发生 ,因此 ,不属于票据伪造的民事责任。[ 11 ]

(二 )票据伪造人的刑事责任

我国《票据法 》和《刑法 》共同确认伪造人应当

对其伪造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我国《票据法 》第

102条规定 ,伪造、变造票据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在刑法及其单行法规中对伪造票据行为规定

了相应的罪名和量刑标准以及刑种与刑期。如

《刑法 》第 177条规定了伪造金融票证罪 ;《刑法 》

第 194条和第 199条规定了票据诈骗罪。

需要注意的是 ,在我国票据法及刑法上 ,对票

据伪造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但是票据法上对票据

伪造的认识与刑法上对票据伪造的认识 ,有时并不

完全一致。票据法上的票据伪造 ,是指假借他人的

名义进行票据行为 ,包括出票、背书、承兑、保证等 ,

即构成票据伪造 ,而无论其所使用的票据用纸 ,是

银行发出的正式票据用纸 ,还是由伪造人自行制作

的票据用纸。而刑法上的票据伪造 ,是指对票据外

观的非法印制和对票据签章的非法填制 ,既包括伪

造票据格式 ,也包括在真实的统一印制的格式上伪

造签章。可以说 ,刑法上的票据伪造 ,要比票据法

上的票据伪造的范围更为广泛。

(三 )票据伪造人的行政责任

我国《票据法 》第 103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 》第 21条均

规定了票据伪造行为的行政责任。由于票据伪造

行为侵犯的客体涉及的方面较多 ,因此 ,对其中情

节轻微 ,尚不构成犯罪的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有利于惩戒违法行为 ,规范

票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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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ega l liab ilities of negotiable in strum en t forger

J IN J in - hua
(Law School, J ilin U niversity, J ilin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Forger in the forgery instrument is the actual actor of the forged instrument. Forger forged intentionally with the pur2
pose of getting illegal benefit. Generally speaking, forger does not bear any obligation, since he did not sign his name on the in2
strument. However, the view which considers that the forger should bear the obligation has become powerful, mainly including

forger action theory and analogy app lication theory. The forger is the final obligor of the forgery negotiable instruments legal rela2
tionship , and the forger should undertake the whole disadvantages resulted from the forgery act. The legal liabilities that may be

assumed by the forger include civil liabilities, crim inal liabilities and adm inistrative liabilities.

Keywords: forgery instrument; forger; negotiable instrument liability; liability out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

重庆市《资本论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会研究会
2008年年会在重庆师范大学成功召开

2008年 12月 13日 ,重庆市《资本论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会研究会 2008年年会

在重庆师范大学沙坪坝校区综合试验楼 108会议室隆重举行。重庆市《资本论 》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重庆工商大学洪灏教授、常务副会长重庆邮电大学曾德高

教授、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廖元和教授、重庆师范大学副校长杨新民教授、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重庆师范大学王桂林副教授等多位专家出席了此次年会。重庆师范大学副校长杨

新民教授、政治与社会学院院长柯佳敏教授、副院长杜斗恒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此次年会的主题是 :《资本论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议上各位专家学者就近一年

来《资本论 》的新发展和新突破 ,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 ,尤其强调《资本论 》在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起到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并鼓励青年学者踊跃加入到《资本论 》

的研究和讨论中 ,为《资本论 》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新力量和新思维。

大会还重点讨论了《资本论 》的危机理论在今年美国华尔街金融风暴中的实践意义 ,

突出的表明《资本论 》不是空谈的理论 ,在经济生活中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以及指导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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